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７７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

１

：

００

在四川省乐山市

五通桥区和邦工业园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一厂多功能会议厅

２

楼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

人数（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

５ ３０５

，

５０４

，

５００ ６７．８９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

３４ ９４９

，

４９８ ０．２１

合计

３９ ３０６

，

４５３

，

９９８ ６８．１０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贺正刚先生主持。 公司在任董事

９

名全部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

３０６

，

３８６

，

７９８ ９９．９８ ５０

，

６００ ０．０２ １６

，

６００ ０．００

是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０６

，

３９２

，

７９８ ９９．９８ ５１

，

１００ ０．０２ １０

，

１００ ０．００

是

３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

３０６

，

３８６

，

７９８ ９９．９８ ５６

，

６００ ０．０２ １０

，

６００ ０．００

是

４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议案》

３０６

，

３９２

，

７９８ ９９．９８ ５０

，

６００ ０．０２ １０

，

６００ ０．００

是

５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相

关事项的议案》

３０６

，

３１０

，

７９８ ９９．９５ １２６

，

６００ ０．０４ １６

，

６００ ０．０１

是

６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３０６

，

３０４

，

２９８ ９９．９５ １４０

，

２００ ０．０５ ９

，

５００ ０．００

是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经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１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

事张文东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各位董事逐项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东莞市漫步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漫步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拟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

的内容）；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 （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董事会授权公司办理注册登记等相关事宜，完

成另行予以公告。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１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至四亿元（包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使用不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的三亿元额度），该四亿元理财额

度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投资期限自董事会通过该议案之日

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爱德发”）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分别使用人民币肆仟万元及人民币叁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ＨＨ４１０

期。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ＨＨ４１０

期。

２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分别使用人民币肆仟万元及人民币叁仟万

元。

３

、理财产品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４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短期

票据、企业债、回购、货币市场拆借、同业存款及信托公司设立的单一资金信托（该信托资金仅限于用于金融

机构的同业存款）等。 其投资的信用债评级要求为

ＡＡ

或以上。

５

、投资收益支付：

５．１

本产品为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

５．２

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为产品到期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的任何一天。

６

、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７

、风险提示

７．１

政策风险：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

７．２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７．３

流动性风险：公司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公司在产品到期日（浦发银行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

合同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产品本金及产品收益。

７．４

再投资风险：浦发银行可能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在交易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期限

短于本合同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将无法实现期初约定的全部产品收益。

７．５

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公司未及时

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

由此影响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

８

、应对措施

８．１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８．２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８．３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８．４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８．５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

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 《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

书》，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２０１１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 该产品已到期。

２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

行

２０１１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 该产品已到

期。

３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陆仟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ＨＨ２６３

期。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 该产品已到期。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

书》，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２０１１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 该产品已到期。

５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

行

２０１１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 该产品已到

期。

６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柒仟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ＨＨ００６

期。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 该产品已到期。

７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肆仟万元、人民币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ＨＨ１１６

期。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 该产品已到期。

８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

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２０１２

年万利宝票据型

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 该产品已到期。

９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广

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

行

２０１２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 该产品已到

期。

１０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本收益

－

混合型），分别使用人民币壹仟万元、人民币玖

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ＨＨ１８８

期。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

１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

１４

天周期型），使用人民币陆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１４

天周

期型

２

号。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 该产品已到期。

１２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订《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分别使用人

民币伍仟万元、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２０１２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

１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订《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０７０２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

１４

、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ＨＨ３３３

期。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增加

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独立意见》；

３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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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

2012

年

9

月

3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全部

9

名董事参加了会议

,

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

于近期对提出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申请的

14

名激励对象的

1,230,000.00

份股票期权予以行

权。 行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50,255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50,378

万元。

本议案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因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0,378

万元，公司股份总数

变更为

50,378

万股。 因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公司办理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对公司章程的表述提出了新

要求，对公司章程第十三、十八条进行细微调整。同时，根据公司

2012

年

6

月制定的分红回报规划的内容对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利润分配政策进行相应修改。

内容详见附件一《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同意公司在

2013

年

2

月

28

日以前分

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

2013

年

2

月

28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

2012

年

9

月

4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

2012

年

9

月

4

日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附件一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一、 由于公司于近期对提出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申请的

14

名激励对象的

1,230,000.00

份

股票期权予以行权，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第六条 原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255

万元。

"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378

万元。

第十九条 原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50,255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50,255

万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

现修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50,378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50,378

万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二、根据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相关要求，对公司章程的表述进行如下修改：

第十三条 原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服装服饰产品及服装原辅材料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销

售；机绣制品、印花的加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销售培训、销售咨询、室内装潢，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以上范围凡涉及国家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

现修改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服装服饰产品及服装原辅材料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销售，机绣制品、印花

的加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销售培训、销售咨询，室内装潢，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服务，对外贸易。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第十八条 原为

"

公司发起人为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晋江市建利

塑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厦门维一实业有限公司、晋江市恒隆建材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数分别为

4,500

万

股、

1,200

万股、

180

万股、

60

万股、

60

万股，公司于

2001

年

7

月

14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现修改为：

公司发起人为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晋江市建利塑料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厦门维一实业有限公司、晋江市恒隆建材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时认购的股份数分别为

4,500

万股、

1,

200

万股、

180

万股、

60

万股、

60

万股，公司于

2001

年

7

月

14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福建证监局相关文件，综

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实际、股东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公司于

2012

年

6

月制定了分红

回报规划并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根据公司分红回报规划的内容对公司章程进

行如下修改：

第一百五十七条 原为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

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

润的

70%

。现金分配股利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拟定，

报股东大会审议决定。独立董事应当对分红预案独立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

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资金。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

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

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调整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经过半数监事通过。 监事会同时应对董事会和

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公司除设置现场会议投票外，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现修改为：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满足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

1

、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70%

。 现金分配股利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2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未来三年，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

后，如公司总现金净流量为正数，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

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股利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进行利

润分配。

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

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后实施。

3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公司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公司可以根据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4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盈利情况及未来发展需求，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 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

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

长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根据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订利润分配方案，在此过程中需与独立

董事充分讨论，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对分红预案独立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

披露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

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

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调整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经过半数监事通过。 监事会同时应对董事会和

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公司除设置现场会议投票外，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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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

2012

年

9

月

3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全部

3

名监事参加了会议，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发表审核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

设，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符合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6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每笔募集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2013

年

2

月

28

日。

【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

2012

年

9

月

4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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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611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820

万股，每股人民币

23.00

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79,86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260.44

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6,

599.56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

闽华兴所（

2012

）验字

F-002

号

"

《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披露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承诺如下：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0,

000

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投资建设

"

营销网络优化项目

"

。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随着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的流动资金有所增加，造成公司流动资金不足。公司募集

资金账户尚有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不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司拟在

2013

年

2

月

28

日以前分批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每笔募集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

2013

年

2

月

28

日。

通过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减少银行借款，根据现行同期银行借款利率（扣减同期银行存款利

率）计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285

万元。

公司短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公司将用自有流动资金或流动资金借款归还。如募集

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及时以自有资金或银行借款提前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经自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符合全体股

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也出具了相关的承诺，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

额的

10%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6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状况

以及未来的现金流状况，在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或需提前归还时，公司有能力归还。同意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2013

年

2

月

28

日。

2

、公司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6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2013

年

2

月

28

日。

3

、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

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且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也出具了

相关的承诺，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3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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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201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30

三、会议地点：厦门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

77

号汇金国际大厦

16

楼会议室

四、会议审议议案：

1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以上议案需经股东大会特

别决议审议通过。

五、出席会议人员：

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保荐代表人；

2

、截止

2012

年

9

月

14

日下午

3: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六、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

2012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8:30

至

17:00

；

2

、登记地点：晋江市金井镇南工业区七匹狼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部；

联系人：蔡少雅 联系电话：

0595-85337739

传 真：

0595-85337766

邮政编码：

362251

3

、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上午

8:30

至

12:00

，下午

14:00

至

17:00

持股

东账户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议相关资料。 异地股东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2012

年

9

月

18

日

17

点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七、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附：授权委托书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各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2012-035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3

日（周一上午

9:30

）

3

、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象珠工业区三号迎宾大道一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1,590,1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1%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琦、蒋政村出席并见

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590,1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

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590,1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关于年产

1000

万平方米微棱镜型光学膜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590,1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蒋政村律师、张琦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2-04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9

月

2

日

-9

月

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2

年

9

月

3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

日

15:00-9

月

3

日

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

23

楼总办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28

日。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赖伟宣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7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86,776,56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8256%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

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

686,640,6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808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共计

1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35,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70%

。

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赖伟宣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张继军、年夫兵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86,668,86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3%

），

107,700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86,666,16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

），

55,3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

55,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张继军、年夫兵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

2012-032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1.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9

月

3

日。

1.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

日

－2012

年

9

月

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3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9

月

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1.3

、会议召集人：本司董事局

1.4

、会议主持人：本司董事局主席丁芃

1.5

、现场会议地点：金海滩会所

4

楼会议室

1.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代表股份

223,356,396

股，占公司

总股本

914,333,607

股的

24.43%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222,206,42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914,333,607

股的

24.30%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1,149,975

股，占公司总股本

914,333,607

股的

0.13％

。

本司

11

名董事、

2

名监事、

4

名高级管理人员、

2

名律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223,334,6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04％

；

弃权

2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

223,222,2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4％

；

反对

11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5％

；

弃权

2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指派康晓岳、杨慧隆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司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认为

本司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要。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0

一二年九月四日


